
○○漁港遊艇碼頭置艇區租借申請表(□變更申請表)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借用日期 □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□同應核准行為申請書 

舶舶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舶長度：   公尺 寬度：    公尺  

申請人 

( 單 位 ) 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 

      （統編） 

 

住 址             □同應核准行為申請書 

電 話 □             手機：  □同應核准行為申請書 

借用地點 
□置艇區  區(  區   段   地號，近    路，第  格)  

□置艇區  區(  區   段   地號，近    路，第  格) 

事 由 
  

浮動碼頭 □保留使用資格 □放棄使用資格  

檢附資料 

□遊艇證書或小船執照(需有標註遊艇) 
□船主身分證或公司、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證明 
□非本國籍遊艇申請來臺特許期限證明文件 
□委託書（非本人申請時）及受託人身分證 
□其他  

□應核准行為

申請書已檢

附者，免附 

切結欄 
1.置艇區有償供小型遊艇岸置進行簡易檢查保養用，倘使用範圍超過單一格位 

(每格長度 13m×5m)時，按實際利用格位之整數，繳納場地租金(公式：當期申

報地價×單位面積㎡ ×20%/365×使用日數)。 

2.租借期間，倘仍保留浮動碼頭使用資格，應同時繳納停泊費等相關規費。 

3.禁止船體切割或船體研磨等修護行為，並應維護港區安全及環境衛生，自行清

運垃圾及廢棄物。租借期滿後，即刻回復場地。 

4.若違反「漁港法」、「海洋汙染防治法」及其他法令規定，願受一切處分。 

5.善盡管理之責，倘造成第三人財物或身體損傷、損壞港區公共設施或影響港區

安全等情事，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附件一 


